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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困境研究
马吉宽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摘　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五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办理了一批具有社会意义的案件，在环

境资源领域亦是如此。最高检多次出台相应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为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提供制度支持，然

而司法实践中，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依然存在一些困境，如，办案人员专业化水平低，鉴定缺位

问题突出，生态修复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亟须解决，促进此类案件规范化办理。

关键词：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司法鉴定；生态修复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7.229

一、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背景及办案情况

（一）检察院办理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背

景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公

益诉讼形式。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顾名思义，

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

16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违法行为时，检察机关对该犯罪

行为向法院提起公诉时，可以附带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致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有责主体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提起公诉与附带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往往由同一检察机关不同办案部门行使职责。

（二）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办理现状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检索，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

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459件；2021年5917

件；2022年人民法院持续忠实履行环境资源审判职责，

执法办案质量、效率、效果不断提升。全国法院共受理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5885件。

为规范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最高检先后出

台了《检察公益诉讼解释》《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

规则》，以及两高《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应否履行诉前公告程序问题的批复》对公益诉

讼案件办案流程、如何调查和收集证据等进行了详细规

定，但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还依然存在一些困境，笔者分析如下。

二、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困境

（一）办案人员专业化水平低

1.环境案件专业性较强对业务能力要求高。环境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涉及专业领域、专业知识较

多，涉及《刑法》《民法》《土地法》《水污染防治

法》《森林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涉及的鉴定意见都

较为专业，以鉴定意见来说，案件的鉴定意见是确定事

实的法定证据，承办检察官办理环境案件往往依托专业

的鉴定意见来确定案件事实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的划分，

如非法占用农用地中对破坏的农用地的属性、面积的鉴

定，非法采矿案件中矿产资源的种类、体积的鉴定，污

染环境案件中对污染源的成分、损失的鉴定等。然而这

些鉴定意见都涉及较多、较专业的技术规范，如《危险

废物鉴别技术规范》《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耕地和林

地破坏司法鉴定技术规范》等，承办检察官都必须全面

掌握、了解才能具备独立审查判断的能力，保证案件的

公平、公正办理，使得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得以修复。目

前，检察机关办理环境案件的检察人员往往只具备单一

法学背景，专业化水平较低。

2.检察技术人员储备不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

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制度从无到

有日趋完善，这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

人才和技术支撑。实践中，检察技术人员专业化建设在

职位、能力以及发展路径上还存在一定不足。以往检察

技术人员的专业背景及技术特长偏重于刑事检察工作，

随着“四大检察”全面发展，其中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数

量逐年上升，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包括环境领域

检察技术人员储备不足，人才培养缺乏针对性。实践

中，检察技术人员辅助办理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较少。

（二）鉴定缺位问题突出

1.环境损害鉴定机构少、资质单一，鉴定费用高

昂。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不仅要对污染环境

案中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排放方式，或者非

法占用农用地、破坏野生动植物案中所破坏的农用地、

林木、矿产、草原、野生动物等资源数量和价值的进行

鉴定评估，还需要进一步查明生态环境受损害的具体情

况以及犯罪嫌疑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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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因果关系，从而提出合理的赔偿损失、修复生态

环境等诉讼请求。两高及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将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关于规

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司法鉴定程序

通则》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鉴定程序、鉴定事项范围

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目前一些省份尤其西部地区鉴

定机构少、鉴定资质单一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严重制约

办案进度甚至影响案件质效。如，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判断水体、泥土、水中生物等因受

污染导致对生态环境公益造成的经济损失、环境服务功

能损失等，均需借助专门鉴定意见，但因目前一些省份

缺乏此类鉴定机构，只能委托外省鉴定机构鉴定，这无

疑使得鉴定周期延长，从而导致办案效率下降，司法成

本上升。还会出现因移送异地鉴定不能及时准确取样留

取物证、错过鉴定时机无法做出鉴定的情形。例如，宁

夏某煤化工有限公司以埋设暗管的形式将污水排放都思

兔河支流。经环境监测站取样发现暗管内含有毒物质。

因本案需对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

丧失导致的损失费用做出鉴定。而最终因错失鉴定时

机，当前的环境状况已与案发时的环境状况大不相同，

司法鉴定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环境污染状况。本案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不能确定，事实不清，做出不

起诉决定，受损的社会公共利益未能得到实际维护。

鉴定机构是独立企业，两高在鉴定费用方未制定统

一的标准，导致实践鉴定费用十分高昂的现象普遍存

在。如，宁夏某嫌疑人采挖十几根野生肉苁蓉，鉴定机

构鉴定费用高达5000余元，鉴定出被采挖肉苁蓉价值人

民币47.9元。高昂的鉴定费用成为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

理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2.鉴定意见专业性有待加强。司法鉴定是环境案件

办理中重要证据来源，一份方法科学、程序合法、结论

合理的鉴定意见很有可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然而国内

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依然存在鉴定人

员可能因经验不足、缺乏必要专业知识未能严格遵守鉴

定程序、样品取样规范，使得做出的鉴定意见在庭审中

屡受攻击。如宁夏某院办理的柴某某等4人破坏自然保

护地案，鉴定人员未严格依据《耕地和林地破坏司法鉴

定技术规范》（SF/T0074-2020）在具备测绘资质的单

位协助下完成，未进行布点和土壤剖面分析，仅“使用

手机GPS测量工具确认涉案土地现场轨迹”，得出“已

恢复植被全部破坏，原有耕作层或表土全部被破坏，破

坏程度严重”的结论，不符合鉴定程序使得鉴定意见无

法适用。

（三）生态修复落实不到位

1.损害赔偿金收取、管理、运用存在缺陷。《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对生态损害赔偿

金做出了明确的定义，也明确了损害赔偿金通过政府统

筹管理，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对生态损害赔

偿金的收取、管理和运用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我国

环境案件相当一部分案由包括非法占用农用地、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植物、非法狩猎等，这些案件侵权行为

人都系当地农民，因无固定收入、经济能力较差、法律

意识淡薄实施非法行为导致环境资源受损，加之法院判

决赔偿金数额较高，这无疑增加了生态损害赔偿金的执

行难度，生态损害赔偿金到账率低；其次，生态损害赔

偿金收取、管理主体不统一。从法律裁判文书网查阅案

例可以发现，有些地方生态损害赔偿金由政府统筹管

理，有些地方由检察机关代收，二者均有利弊：由政府

统筹管理可以保证该笔资金运用于公共事业，但申请、

审批的流程极为繁琐，周期长，导致该笔资金使用的针

对性、高效性无法确保。由检察机关机关代收无相关制

度规范，检察机关往往没有设立专门的公益诉讼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金账户，没有要求专门的公益诉讼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无相关单位监督该笔资金的实际运用。

2.生态修复手段有待创新。笔者通过查阅案例，常

见的生态修复方式要么是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要么是

进行生态修复。侵权行为人实施非法采矿、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污染环境等行为时，法院多以判决赔偿

生态修复费用；实施盗伐林木、滥伐林木、非法占用农

用地，判决侵权人自行修复为主。生态修复手段过于教

条化，未综合考虑侵权人自身经济条件、能力特长、修

复意愿、主观恶性等因素。

3.异地生态修复问题突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

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

件。环境案件跨地区管辖成为很多地方管辖模式。如，

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等一批

铁检院办理跨行政区划案件，存在一些办案困境，如环

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异地修复问题突出。一些

地区集中管辖案件的铁路运输法院无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执行权，判决后由案发地法院进行执行，案发地法

院对因案件不了解，前期未参与，执行的积极主动性不

强，导致受损环境资源的修复工作无法及时、全面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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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三、完善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思路

（一）多措并举提高检察人员职业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

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做好。”可

见高素质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要加强高素质法

治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办案质效，首先要提高检察人员综合素质和检察履职能

力。

1.加强业务学习。通过案件办理、部门讨论、检察

官联席会议、与上级院、公安机关、法院会商、聘请律

师专家、召开听证等多种形式分析、研讨，将理念和制

度转化为司法实践成果；在办案中学习，在学习中办

案，强化案例意识，把指导性案例学起来、用起来。通

过学习指导性案例打开检察人员的办案思路，提升办案

能力。

2.完善环境领域检察技术人才培养。多渠道加大环

境领域检察技术人才招收，积极探索检察技术人才辅助

检察官办案模式，对于一些重大、疑难、复杂、专业性

较强案件，突出检察官把关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专业

技术人才的技术指导、证据审查能力。

（二）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问题完善路径

1.提升鉴定人员专业素养。一是拓宽环境领域专业

鉴定人员招收渠道，提高入槛标准；二是加大对专业鉴

定机构人员业务知识、能力的培训，常态化开展业务交

流使得经验共享，并将其作为鉴定人员考核的重要依

据；三是继续争取“外脑”助力，各地探索建立环境资

源专家库，聘请高校、科研院所环境领域专业人才担任

专家库成员，持续完善环境资源专家库管理机制，建立

专家会议制度，积极探索专家与环境鉴定机构合作，政

策鼓励专业科研人员辅助司法鉴定，提高鉴定意见的专

业性与可行性。

2.完善法律适用规范。如上文所述，现行依然存在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鉴定难、周期长、费用高等问题，应

当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相关制度予以完善，制定司法解

释，统一法律适用，统一鉴定标准，合理规范鉴定费

用。

3.按需增设权威鉴定机构。针对我国部分省市存在

的鉴定机构检测范围狭窄、设备水平不高、检测资质单

一、鉴定机构缺位等问题，建议财政适当增加相应办案

经费，按需增设权威鉴定机构，确保生态环境资源案件

的及时有效办理。

（三）科学推进生态修复保护

1.规范损害赔偿金管理使用。生态损害赔偿金不管

由政府统筹管理还是由检察机关代收均有利弊，笔者认

为应当设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基金账户，将在诉前程序

或诉讼中被告赔付的款项直接汇入该账户，进行专门的

管理。既能保证专款专用，取用方便，还公开透明利于

监督。如丹阳市的环保公益金专用账户，系丹阳市环境

保护局作为该账户主体，负责环境保护公益金的管理使

用，丹阳市检察院对环境保护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

2.多手段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对于侵权人造成

生态损害情节轻微，经济能力差，无法支付损害赔偿

金的情况下，采取劳务代偿的方式，让侵权人切身体

会环境修复过程，增强环保意识；对于造成的损害无

法修复的情形，因地制宜修复生态。如，广州市推行

大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异地替代修复，体现了广州在

探索大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异地替代修复方面的创

新与突破。笔者认为这种全新的探索模式值得借鉴和

推广，把生态问题改善与异地替代性修复有机结合、

统筹考虑。

3.积极解决异地修复问题。因部分省市环境资源案

件集中管辖衍生的异地修复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增设执

行地法院向当地政府执行反馈义务，根据修复手段及工

作量合理限定反馈期限，责令其按期将侵权人执行情况

进行反馈，构建“修复人修复+法院引导+政府监管”模

式，确保修复工作真正有效落实。

结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的环境理念为当前和今后环境治

理问题指明了方向。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更加重视践行

恢复性司法理念，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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